
 

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发起设立广东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     

    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

拟审议的《关于发起设立广东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关

联交易议案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发起设立广东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科技有限公司，其投资

总额为 5,000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珠江钢琴拟出资 2,750 万元

（其中以募集资金出资 2,000 万元,以自有资金出资 750万元），占

认缴总额的 55%；主要投资于乐器专业物流，钢琴调律、维修、租赁，

二手钢琴买卖，钢琴演奏教学、认证，音乐比赛、表演，社交，广告，

大数据，金融，销售导流等云服务平台业务。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

公司事前已向我们全体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，我们进行了事前审

查。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

需要，将有利于公司构建公司“制造-销售-服务-教育”的产业链闭

环，既符合公司向复合型文化企业转型的战略规划也符合国家政策导

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据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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